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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我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合法合规，我单位做出并遵守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严格遵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1号），利用互联网从事金融活动，应由金融监管部门先行审核同意后再依法开展互联网信息服务。
二、我单位承诺自觉接受电信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确保网站备案信息真实、准确、业务经营合法合规，落实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措施，保护网络数据和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三、我单位承诺经营范围中涉及的 （此处为涉及到的金融关键词。注意：填写时需把红色字删除，替换成对应内容）为 （此处需描述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注意：填写时需把红色字删除，替换成对应的内容）业务，不涉及互联网金融服务。
四、我单位承诺自觉遵守以上条款，在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之前，不利用互联网从事金融服务。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接受电信主管部门的依法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此处需手写“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法律责任。”此段内容。注意：填写时需把红色字删除）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须知
（本页是填写须知，不必打印，请在打印前选择第1页）
1、 本表适用范围：ICP备案主体属浙江省。
2、 法人签名字迹要清晰端正，日期请填写近期日期。
3、上述材料应使用A4打印纸打印，签字用黑色签字笔，盖章需盖单位公章，需要原件彩色扫描上传至其他资料里。
